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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05年 2月 21日至 3月 4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

*
项目 8 

外层空间核动力源的使用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外层空间核动力源 
工作组中期进度报告 
 
工作组主席提交的工作文件 
 

一. 导言 
 
1. 在其 2003 年第四十届会议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
员会通过了 2003-2006年期间关于制定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安全问题的目
标和建议国际技术性框架的工作计划（A/AC.105/804，附件三）。本报告向科
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通报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在执行其工作计划

中的行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讨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一起在

2005 年第三季度举办一个联合技术讲习班的好处。讨论了为本期工作计划剩余
时期举办这样一个联合讲习班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了关于工作计划的可

能修改和展期。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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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3年和 2004年工作计划的进展 
 

2. 下表为多年期工作计划各主题的现状： 

年份 行动 现状 

2003 年 (a) 通过一个工作进度表； 已完成。 

 (b) 邀请各国和各区域空间机构于 2004 年和 2005 年
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提交资料，介绍本国

（包括双边或多边）计划中或目前可预见的有关

空间核动力源方案和各项应用的内容； 

于 2004 年完成：计划于 2005 年
继续开展行动。 

 (c) 邀请各国和各区域空间机构于 2004 年向科学和技
术小组委员会提交资料，介绍经由核动力源而促

成或大大加强的各项空间应用； 

已完成。 

 (d) 对计划中和目前可预见的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

安全问题的目标和建议国际技术性框架的目标和

属性进行初步讨论； 

已完成：为 A/AC.105/L.253 号文
件提供了意见。 

 (e) 在 2003年 6月之前请原子能机构确定该机构可以
使用何种具体程序和机制（包括其时间限度、资

源和行政要求）来参加同小组委员会一起制定空

间核动力源技术安全标准； 

已完成见(A/AC.105/C.1/L.271/ 
Rev.1)。 

 (f) 在 2003年 9月之前请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原子能机
构共同拟订可能采用的组织计划，其中规定㈠可

能的联合提案，以便共同努力拟订一个国际空间

核动力源技术安全标准；㈡在拟订这一标准中原

子能机构可能对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 

已完成(见A/AC.105/C.1/L.268)。 

2004 年 (a) 审查各国和各区域空间机构提交的介绍本国（包

括双边和多边）计划中或目前可预见的有关空间

核动力源方案和各项应用内容的资料； 

已完成。 

 (b)  审查各国和各区域空间机构提交的介绍经由空间
核动力源而促成或大大加强的各项应用的资料； 

已完成。 

 (c) 审查原子能机构特有的可供该机构用来参加同科

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一起制定空间核动力源技术

安全标准的程序和机制（包括其时间限度、资源

和行政要求）； 

进行了对 A/AC.105/C.1/L.271/ 
Rev.1 号文件的审议，并就举办一
个联合讲习班的潜在价值达成了

一致意见（见下文第三章）。 

 (d) 为计划中和目前可预见的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

安全问题的目标和建议国际技术性框架拟订一个

目标、范围和属性提纲草案； 

已完成(见 A/AC.105/L.253)。 

 (e) 为制定计划中和目前可预见的空间核动力源各项

应用安全问题的目标和建议国际技术性框架拟订

一套潜在实施选择方案草案； 

已完成(见 A/AC.105/L.254)。 

 (f) 酌情就是否建议同原子能机构联合提出自 2006年
起设法制定一项技术标准作出初步决定。 

工作组认为，在提出最终建议前

需要进一步探讨各种选择方案

（见下文第三和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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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一起举办一个联合讲习班的潜在好处 
 
3. 正如秘书处 2003 年 9 月 23 日的说明（A/AC.105/C.1/L.268）中提议的，在
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内部进行的以及在工作组与原子能机构代表

之间进行的正式和非正式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举办一个联合讲习班将极大地有

助于就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制定核动力源技术安全标准的任何一个可能选择方案

开展进一步工作。这一联合讲习班目的是在工作组和原子能机构之间就核动力

源可能的安全框架的目标、范围和一般属性交换意见。这种意见交流将增进对

原子能机构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各自作用和工作方法的相互理解，并协

助审查在成功进行这一联合活动方面所可能产生的主要问题。 

4. 为了产生最大效益，讲习班需要仔细的筹划和大量资源的投入，尤其是由
原子能机构指定的专家和工作组成员的大量投入。讲习班的时间安排需要在原

子能机构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每年会议周期中仔细选择，以便使有关

专家能够出席。参加人员数量应当精简，以便促进有意义的深入讨论，促使产

生有用的结论和建议。设想参加者总数应为 20-25名。由于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
厅和原子能机构都不能提供同声传译的经费，所以要么将使用英语作为会议工

作语言，要么参加讲习班的成员国必须为其口译出资。 

5. 还有必要为联合会议后消化会议的成果并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提出建
议所需的时间和工作留出余地。 
 

四. 与举办联合讲习班有关的实际问题 
 
6. 如上所述，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工作组和原子能机构就举办一个联合讲习班
对双方可能带来的好处达成了一致意见。如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接受工作组

关于举办联合讲习班的建议，则设想以下时间表： 

行动 日期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核准 2005年 2月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就会期、会议地

点、结构、可能的参加者、论文的主题和作者、秘书

处安排等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2005年 4月底 

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原子能机构各自秘书处发出对论文

的征文和要求 
2005年 5月中 

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工作组审查进展情况，并商定其他

工作活动或继续进行现有活动 
在于 2005 年 6月举行的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期间 

向外层空间事务厅提交论文；是否选择译成有关语文

的问题将在详细筹划阶段考虑。 
至少在讲习班开始之日六周前 

举办讲习班 2005年第三季度 

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原子能机构各自秘书处将向所有参

加者发送讲习班报告草稿，以征求其意见和同意 
讲习班结束后一个月（取决于讲习

班的日期；可能在 2005 年底以前完
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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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日期 

参加者将向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原子能机构发回意见和

所提议增加的任何材料 
收到报告草稿后四周内 

报告草稿最终定稿，并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提交

初步结论和建议 
在于 2006 年举行的科学和技术小组
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 

将最终结论和建议纳入工作组关于目前工作计划的最

终报告（见下文第五章） 
在于 2007 年举行的科学和技术小组
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期间 

 
五. 对目前工作计划的影响 

 
7. 目前工作计划没有为与原子能机构一起筹备和举办一个联合讲习班所需的
时间和资源具体留出余地。为配合这一活动，建议修改工作计划如下（楷体部

分为提议的修改）： 
 
2005年 
 
 (a) 审查各国和各区域空间机构提交的介绍本国（包括双边和多边）计划
中或目前可预见的有关空间核动力源方案和各项应用内容的资料； 

 (b) 拟订确保计划中和目前可预见的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安全的目标和
建议国际技术性框架的目标、范围和属性的最后提纲； 

 (c) 与原子能机构一起筹备并举办一个联合技术讲习班；本文件附件中列
出了拟议的讲习班工作范围。 
 
2006年 
 
 (a) 编写一份一致商定的联合技术讲习班报告，以提交科学和技术小组委
员会及原子能机构； 

 (b) 考虑到与原子能机构一起举办的联合技术讲习班的结论和建议，根据
关于目标和建议的国际技术性框架的目标、范围和属性编写一份报告草稿。 
 
2007 年 
 
 (a) 编写最后报告并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建议一个实施选择方案。 

 (b) 如建议的实施选择方案被小组委员会接受，则制定一个新的工作计划
加以实施； 

 (c) 如建议的实施选择方案涉及与原子能机构开展进一步联合活动，则与
原子能机构尽早开始讨论以开展这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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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和建议 
 
结论 
 
8. 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工作组成员的结论是，举办一个联合讲习班将极大地有
助于就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制定核动力源技术安全标准的任何一个可能选择方案

开展进一步工作。工作组成员还得出结论，举办这一联合讲习班可行的最早时

间将是 2005 年第三季度。这一讲习班的成功还取决于工作组成员和原子能机构
指定的专家以及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为这一项目投入大量时

间和精力。 
 
建议 
 
9. 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工作组成员建议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a) 注意到在完成 2003-2006年期间工作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b) 核准关于与原子能机构一起举办一个联合技术讲习班的提案，并授权
工作组开始筹备工作； 

 (c) 核可上文第五章中所列的修订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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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工作组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举办的讨论外层
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可能的安全框架范围和一般属性的技术讲习班
拟议工作范围 
 

1. 目的 
 
1. 拟议的讲习班目的是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外
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之间就可能

的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安全框架的目标、范围和一般属性交换意见。 
 

2. 工作范围 
 
2. 讲习班应当： 

 (a) 简要审查下列有关背景资料： 

  ㈠ 工作组关于审查与外层空间和平使用核动力源潜在有关的国际文
件和国家程序的报告（A/AC.105/781）； 

  ㈡ 拟由原子能机构编写的关于其制订一般安全标准并获得其成员国
批准的过程和程序的工作文件； 

 (b) 审议工作文件，其中一份或多份拟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成员国
编写，关于涉及安全标准的与在外层空间各项应用中使用核动力源有关的独特

特征；还有一份拟由原子能机构专家编写，关于从安全标准制定者的角度看一

个可能的安全框架的范围和一般属性； 

 (c) 讨论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可能的安全框架的可能范围； 

 (d) 考虑到秘书处 2004年 3月 15日的说明（A/AC.105/L.253），讨论外层
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的可能的安全框架的一系列可能的属性； 

 (e) 酌情审议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这一可能的安全框架的初步组成
部分； 

 (f) 编写一致商定的技术讲习班联合报告，以提交原子能机构及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3. 会期 
 
3. 初步设想，技术讲习班将持续两天，尽管实际会期（两天或三天）需要在
详细筹划阶段确定。第一天，在正式开幕之后，将介绍背景文件、原子能机构

工作文件和成员国工作文件。这些文件将为讨论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的

可能的安全框架的可能范围、一般属性和组成部分提供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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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天，参加者将在上午继续讨论。下午，他们将起草拟提交原子能机构
和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初步报告提纲，其中介绍讲习班期间在有关议题上

达成的一致意见。 
 

4. 会议地点和日期 

 
5. 技术讲习班可以由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原子能机构于 2005 年第三季度
在维也纳举办，如有可能，在原子能机构相关会议前夕或随后举行，以方便原

子能机构专家的出席。 

 
 


